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粤交基〔2019〕267 号  
 
 

广东省交通运输厅关于国道G106 线仁化 
茨菇塘至曲江转溪段路面改造工程 

施工图设计的批复   
 

韶关市交通运输局：  

《韶关市交通运输局关于审批国道G106线仁化茨菇塘至曲

江转溪段路面改造工程施工图设计（修编）的请示》（韶交基〔2018〕

436号）及相关设计文件等资料收悉。 

根据厅粤交规〔2018〕287号（以下简称《建设方案》）批

复，结合省公路事务中心《关于国道G106线仁化茨菇塘至曲江转

溪段路面改造工程一阶段施工图设计审查意见的报告》（粤公基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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〔2018〕302号)，经研究，对国道G106线仁化茨菇塘至曲江转溪

段路面改造工程施工图设计批复如下： 

一、路线走向 

工程位于韶关市仁化县及曲江区，起于茨菇塘镇（与国道

G323线相交），沿旧路往西南方向，经火山镇、西林村、黑石村、

演山村，终于曲江转溪，与国道G106线转溪至曲江林场段相接。 

经审查，路线走向及主要控制点符合《建设方案》的批复。 

二、建设规模及技术标准 

（一）路线长32.0km。主要在现有公路基础上进行路面改

造，修复排水设施，完善交通安全设施。 

（二）同意采用一级公路技术标准进行路面改造，设计速

度60km/h；路基宽度20.0m；桥涵设计汽车荷载等级维持原旧路

标准。  

三、路线 

（一）同意全线平面线形维持原有路线线形，按现有路线

中线进行平纵面拟合。  

（二）原则同意纵面设计拟定原则，即综合考虑路面加铺

厚度、原有桥梁承载能力及高程限制路段等控制因素，基本按

旧路纵面进行拟合调顺。纵面设计应综合考虑路拱横坡及路面

加铺的影响，确保路面加铺方案合理经济。对个别纵面指标较

差的路段应尽量进行调整，如调整困难且工程量太大、造价较

高时应通过采取相应的交通工程措施等，提高行车安全性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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四、路基路面及排水 

（一）路基宽度及断面布置 

同意路基标准横断面布置型式，路基宽度20.0m，横断面布

置为：中央分隔带宽1.1m，左侧路缘带宽2×0.5m，行车道宽2

×2×3.5m，硬路肩宽2×1.2m，土路肩宽2×0.75m。 

（二）路基防护及排水 

1.路基排水 

（1）应尽量利用原有旧路排水系统，并对原有设施进行修

复、疏通，重建或新增排水设施可采用低碳、绿色的构造（如

浅碟形边沟）。应注重本工程与地方排水设施的衔接，加强村

镇路段排水设计，确保公路沿线排水畅通。 

（2）进一步完善超高段排水设计，加强中央分隔带处及内

侧超高段排水设计；纵坡平缓路段应加强排水设计，增设横向、

纵向排水碎石盲沟。 

2.路基防护 

本工程属于旧路改造项目，应尽量利用现有路基防护工程，

破损部位进行必要的修补和完善，以提升公路抗灾能力。 

（三）路面结构 

同意路面设计根据全线不同路基路面病害进行处理后，再铺

筑沥青混凝土面层方案。 

1.旧水泥混凝土路面处治 

（1）应根据调查统计结果作为旧路面处治的依据，基于旧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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路面病害是动态的发展过程，现设计的数据与施工时数据会发生

变化，应加强动态设计和现场施工指导，减少设计变更。 

（2）现设计采用的抗反射裂缝功能材料在省内无大规模使

用经验，实施前应进一步了解该材料的使用条件和性能指标，如

确要采用，则应开展试验段进行研究，以总结指导全线施工。施

工招标时应就材料性能、施工工艺及设备要求提出明确要求，选

择有经验且具有相应能力的施工单位。 

2.路面结构 

（1）一般路段。加铺路面结构为：4.5cm厚AC-16C(改

性)+7.5cm厚AC-25C+均厚2cmAC-25C调平层。 

（2）起点至韶赣铁路段。由于受韶赣铁路桥下净高限制，

采用挖补方案，即对破碎板块挖除旧路面层、基层，重铺路面结

构为：26cm厚水泥混凝土面层+20cm厚C20素混凝土基层。 

（3）本项目与省道S521线平交口路段。由于设置了交通信

号灯，为减少车辆反复刹车制动对路面的磨耗影响，提高沥青路

面抗车辙能力，加铺路面结构为：4.5cm厚AC-16C(改性)+7.5cm

厚AC-25C(改性)+均厚2cmAC-25C(改性)调平层。 

（4）终点路段。其中K2211+480～K2211+733段由于设置了

交通信号灯，采用与（3）相同的路面结构；K2211+733～K2211+748

段，该路段前后均为水泥混凝土路面，采用挖补方案，重铺路面

结构为：26cm厚水泥混凝土面层+20cm厚C20素混凝土基层。 

五、桥涵工程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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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一）全线共设桥梁6座。同意本次改造按旧桥利用处理，

仅对出现的病害进行维修加固。  

（二）全线共设涵洞138道。同意K2204+170处涵洞拆除重建，

其余涵洞采取清淤疏通修复后利用。 

（三）应加强旧桥涵、桥面护栏等的检测评价，完善维修加

固设计，提高结构安全度和耐久性。同时应根据交通量大小及荷

载变化等，加强日常观测，为以后桥涵改造做好计划。 

六、交叉工程 

全线共设置平面交叉308处。 

（一）平面交叉数量多，影响道路使用功能，且存在安全隐

患，应进一步优化整合，减少平交口数量。 

（二）根据实际交通运行情况，进一步完善平面交叉设计：

如存在通行能力不足或视距不良、设置条件欠佳的平交口，应研

究设置转弯车道，补充渠化设计或信号灯控制、设置反光镜等交

通安全设施，做好被交道路路面与本项目的衔接平顺。 

七、交通工程及沿线设施 

原则同意交通工程及沿线设施设计。应根据《公路交通安全

设施设计规范》（JTG D81-2017）、《公路交通安全设施设计

细则》（JTG/T D81-2017）和《广东省普通干线公路交通标志和

标线设计技术指南》的要求进一步完善设计。补充交通安全评价

内容。 

八、环境保护和景观设计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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原则同意环境保护和景观设计。 

九、施工图预算 

施工图预算按交通运输部《公路工程基本建设项目概算预算

编制办法》（JTG B06-2007）及厅有关造价管理规定等进行编制。  

上报本项目施工图预算为18361.75万元，经审查，核定施工

图预算为17290.58万元（不含建设期贷款利息）。与厅《建设方

案》批复的投资估算16965.65万元相比超324.93万元，超幅约

1.92%，主要为排水工程的数量增加，防撞设施方案变化等。 

本项目总投资应控制在本批复的预算范围之内，最终工程造

价以竣工决算为准。 

十、其他 

（一）请你局督促有关单位按本批复要求进一步修改、完善

施工图设计，确保设计质量。修编施工图设计和对本批复的执行

情况应书面报厅。 

（二）按厅粤交规〔2018〕128号，本项目施工、监理及材

料采购等招投标监督管理、施工许可等基建程序由你局负责，有

关文件及结果抄送厅和省公路事务中心。 

（三）工程决算和竣工验收由厅组织省公路事务中心实施。

项目法人应严格执行基建程序，择优选择施工队伍和监理单位等，

做好施工前的各项准备工作。施工过程中应加强指导、监督和管

理，配合落实厅和省公路事务中心正在开展的普通国省道设计

标准化中路面回收利用的相关研究工作，积极组织做好旧路再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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生利用的质量监控和总结提升，确保工程质量和安全，全面提升

项目管理水平，努力打造区域国道养护示范工程管理新品牌。 

（四）应根据批准的施工图设计文件，编制招标工程量清单

文件。 

（五）工程实施中，建设单位应严格按照设计变更管理的有

关规定，按《广东省交通厅关于公路工程设计变更管理的实施细

则》（粤交基〔2007〕1241号）、《广东省交通运输厅关于印发

广东省公路工程重（较）大设计变更文件编制指南的通知》（粤

交基〔2017〕1072号）的有关要求，以及交通运输部《关于进一

步加强公路勘察设计工作的若干意见》（交公路发〔2011〕504

号）的规定，加强设计变更管理，按规定及时办理设计变更手续，

未经审查批准的设计变更不得实施（除紧急抢险工程或特殊规定

外）。 

 

附件：国道G106线仁化茨菇塘至曲江转溪段路面改造工程

施工图预算审查表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 

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广东省交通运输厅 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2019年3月20日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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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 

 

国道G106线仁化茨菇塘至曲江转溪段 
路面改造工程施工图预算审查表 

 

工程项目或费用名称 
上报预算 

（万元） 

调整费用 

（万元） 

审查预算 

（万元） 

第一部分 建筑安装工程费 16565.20  -1043.53  15521.66  

一、临时工程 150.13  -21.01  129.12  

二、路基工程 898.65  -137.89  760.76  

三、路面工程 13216.12  -840.72  12375.40  

四、桥梁涵洞工程 207.30  -2.27  205.03  

五、交叉工程 125.72  -41.64  84.08  

七、公路设施及预埋管线工程 1948.19  0.00  1948.19  

八、绿化及环境保护工程 19.07  0.00  19.07  

第二部分 设备及工具、器具购置

费 
0.00  37.38  37.38  

三、办公及生活用家具购置费 0.00  37.38  37.38  

第三部分 工程建设其他费用 1133.95  -76.13  1057.82  

一、土地征用及拆迁补偿费 5.99  0.00  5.99  

二、建设项目管理费 779.14  -42.99  736.14  

   1.建设单位（业主）管理费 310.04  -15.86  294.18  

   2.工程监理费 414.13  -26.09  388.04  

   3.设计文件审查费 16.57  -1.04  15.52  

   4.竣（交）工验收试验检测费 38.40  0.00  38.40  

四、建设项目前期工作费 344.87  -29.19  315.68  

五、专项评估费 3.95  -3.95  0.00  

第一、二、三部分 费用合计 17699.15  -1082.29  16616.86  

预留费用 496.96  1.55  498.51  

其他费用项目 165.65  9.56  175.22  

公路基本造价 18361.75  -1071.17  17290.58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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公开方式：依申请公开  

 

抄送：省公路事务中心、省交通运输工程造价事务中心，

韶关市公路局，广东粤路勘察设计有限公司，广东

省交通规划设计研究院股份有限公司。  

广东省交通运输厅办公室         2019 年 3月 20日印发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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